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4年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根据财政部、

国资委及证监会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

司对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4 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

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质条件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为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2013年经天津市财政局津财会〔2013〕26号文件批复同意，立信中

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设立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转制设立于 2013 年 10 月 31日，

持有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201160796417077的《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

区）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 1-1-2205-1，办公地址为天津市南开区宾

水西道 333号万豪大厦 C座 10层。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总所设在天津市，截至 2024年末，

在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福建省、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江苏省、浙江

省、安徽省、四川省、贵州省等地设有分所。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天津市财政局核发的执业证书

编号为 12010023号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核发的证

书编号为 08181001号《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多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原持有财

政部、证监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现已按照相

关规定在财政部和证监会完成备案，可以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二、执业记录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2次、行政监管措施 4次、自律监管措施 1次。14名从业人员最



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2次、行政监管措施 9次、自律

监管措施 1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影响立信中联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三、工作方案

在 2024年度审计过程中，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公

司的服务需求及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全面、可行性强、高效的审计工

作方案，并针对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人员安排、审计范围和总体计划、审计风

险判断、风险及舞弊的测试和评价方法、年报审计要点等相关事项与公司管理层、

审计委员会进行了沟通。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确保独立、客观、公正的前提下，

积极配合公司的审计工作，充分满足了上市公司报告披露的时间要求，能够根据

计划安排按时提交各项工作成果。

四、人员配置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配备专属审计工作团队，核心团队

成员稳定，对公司年审项目人员安排充分、结构合理，其承做公司 2024年年度

审计工作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均具备丰富审计

经验，并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等专业资质，且按照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保持了独

立性。

五、投资者保护能力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根据有关规定投保注册会计师职业

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6,000万元，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

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六、总体评价

经评估，公司认为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资质等方面合规

有效，在对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过程中，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原则，勤

勉尽责地履行了审计职责。

冠城大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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